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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5月13日电 还没
上班获得收入，小覃就背上了一身
债。为了解除不合理的合约，她还不
得不进行了高额赔偿。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
来，全国多地曝出大学生求职者陷入

“培训贷”陷阱。近期随着毕业求职
旺季来临，求职者须警惕这些套路多
多的“培训贷”公司。

高薪招聘？未入职先背“贷”

“月薪6000元还另有提成，一天
只用工作 3 小时，公司还包住宿，结
业之后即具备高级舞蹈教练资格。”
看到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某家舞蹈
培训机构招聘舞蹈学徒的信息后，小
覃前去求职。

经过面试，店长熊某表示要得到
这份工作，需要接受3至5个月的培
训，培训费、办理教练证费用和进修
费一共是 27800 元。如果舞蹈学徒
在培训期内协助教练按照教学计划
要求完成教学任务，这些费用由公司
来承担。

小覃觉得现在找工作不容易，粗
略浏览了一下协议书就签字了。这期
间，有两名男子要求她解锁手机，一番
操作之后让她对着手机拍照。小覃以
为是办理入职手续，没太在意。回家
之后，她翻看手机记录时发现，自己通
过两个网贷平台贷款27800元，加上
利息，还款金额超过3万元。

小覃感到上当受骗了，随即向劳
动监察和公安部门报案。在两个部
门的调解下，小覃与这家机构签署了
调解协议。但因为此前签署的培训
协议上有违约条款，小覃无奈支付了
8000元违约金。

“执法人员说，如果去法院起诉，
可能不用支付违约金，但我想尽快脱
身。”小覃说。

在广西南宁有多家该舞蹈培训
机构的分店。记者以应聘舞蹈教师

的名义走进位于南宁市青秀区的一
家分店。店长莎莎介绍，该机构在广
西、广东等地均有分店，要求培训考
证之后上岗。莎莎向记者推荐了费
用为27800元的全能店长教练班，并
称可以0元学习，前提是要从网络贷
款平台分24期贷出全额学费。

“前 6 个月在不迟到早退情况
下，我们帮你还款；6 个月后你顺利
毕业，我们负责帮忙安排工作，每月
底薪 6000 元加提成，你就可以自己
还款，这样算下来你没有任何经济压
力。”莎莎说。

见记者对从网络平台借款交费
的方式表示犹豫，莎莎说：“网络平台
相当于第三方担保机构，是为了约束
学员，让学员能更快学到技能。”聊天
中，该店长不断以“培训结束就能拥
有光明前途”“网贷学费偿还容易”等
劝说记者尽快签约，甚至表示未来做
得好还能开店做合伙人。

记者通过内部人士拿到一份该
舞蹈培训机构的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总部在广东东莞的这家培训机构
在各地招募代理商并收取费用，代理
商需要继续发展加盟商，收取的加盟
费与总部按比例提成，加盟商可以使
用该舞蹈机构的品牌，但经营中产生
的债务、纠纷等由加盟商自行承担。

记者了解到，有些“培训贷”公司
为逃避执法部门打击，往往会办理一
些门槛要求不高的资质，甚至开连锁
培训机构。知情人表示，这些公司真
正的盈利点在于办理“培训贷”后小
贷公司给予的返点、收取的高额培训
费，以及发展加盟商后的利润提成。
当吸引一定数量的求职者“入套”后，
这些公司就会以经营困难等各种理
由“卷款跑路”，以逃避责任。

披上“合法”外衣，职场“小
白”防不胜防

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上，关

于“培训贷”的投诉有很多。不少
网友抱怨“被套路”，遭遇“霸王条
款”“公司跑路”“退款难”等。

在某网络留言区，大学毕业
生小梁讲述了他被南宁市一家培
训机构以招聘名义骗办“培训贷”
的遭遇。记者 4 月底到南宁市民族
大道某大厦该公司办公地点走访发
现，原本的办公室已经搬空，墙上
的公司名称被遮挡。大楼的一名
保安表示，这家公司近期已经没
有继续经营。

南宁市西乡塘区劳动监察大
队大队长甘锡海介绍，这些培训
公司以高薪、工作轻松、前景光明
等虚假承诺为诱饵，要求求职者办
理“培训贷”。但培训结束后，承
诺往往无法兑现，求职者还要一直
承担贷款的利息和费用。这些公司
并不会与办了“培训贷”的求职者
签署正式劳动合同，而是以所谓
的“协议书”替代，并设置一系
列明显不利于求职者的苛刻条款
和高额违约金。

记者获得了一份南宁市某培训
公司与培训学徒签订的协议书。协
议书显示，求职者在两年的培训期
内以贷款形式分期向培训公司支付
27800 元的服务费，如果两年内做
到不迟到不早退，培训费用由培训
公司承担；一旦有迟到早退或其他
违约行为，学费由求职者自行承
担。至于退费，则需要在协议生效
7 天内提出，且求职者需支付已支
出的有关费用和40%的违约金。

协议书还规定求职者不能向任
何第三方披露有关内容，否则将向
公司支付5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违
约金，以及公司因此蒙受的全部损
失和因参加诉讼或仲裁所产生的全
部费用。

广西民族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田
志远表示，这类合同特点是公司利

用自己优势地位订立格式条款，为
对方设置苛刻的条件，排除对方主
要权利。

求职旺季需加强监管维护
求职者权益

2019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
印发《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
干问题的意见》，对“套路贷”新型黑
恶势力犯罪开展集中打击。今年 2
月，银保监会、央行、教育部、公安部
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
作的通知》，对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
款进行了明确规定。

随着相关部门对“培训贷”等“套
路贷”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这些“培
训贷”公司也越来越善于伪装，让求
职者防不胜防。

北京市炜衡 （南宁） 律师事务
所律师黄宇表示，这些公司的经营
行为涉及金融监管、公安、市场监
管、人社、教育等多个部门，法律
关系十分复杂，一些求职者明知自
己上当受骗，但难以承担维权的时
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往往会自认倒
霉、息事宁人。

业内人士建议，相关部门应齐抓
共管，加大对“培训贷”的打击力度。

黄宇表示，建议教育、人社、公安
等部门通过“防骗进校园”等形式，加
大对毕业大学生金融、就业、法律方
面的知识培训，提高毕业生对各种形
式“培训贷”陷阱的辨别能力和自我
保护能力，增强防范意识。

甘锡海说，“培训贷”乱象涉及多
个行业领域，仅靠某个部门单独执法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厘清市场
监管、人社、公安等部门的职责权
限。对涉嫌合同诈骗，以欺诈、胁迫
等方式强制捆绑培训贷款和非法集
资等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没上班就背债，退出还要高额赔偿——

“培训贷”套路到底有多深？

5月12日，在池杉湖国家湿地公园内，鸟儿在池杉林间休息（无人
机照片）。

位于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雷官镇的池杉湖国家湿地公园经过多年的
生态修复，形成分布数万株池杉树、具有独特观赏价值的“水上森林”
湿地景观，成为众多鸟类生活、栖息的“天堂”。 新华社发

鸟类天堂池杉湖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国家
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保
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制的指
导意见》，国家卫健委、人社部、
财政部明确将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
务人员的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医务
人员权益。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
机制，文件从保障工作条件、维护身
心健康、落实待遇职称政策、加强人
文关怀、创造安全的执业环境、弘扬
职业精神共计6个方面提出意见。

其中，在保障工作条件方面，
文件明确要切实为医务人员提供良
好的工作和休息条件，完善相关设
施建设，加强防护物资和设备配
备，切实做好医院内部防控。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切实保障医务
人员防护物资需求，加强生活服务

和后勤保障。
此外，文件明确要严格落实

“两个允许”要求，合理确定并动
态调整医疗卫生机构薪酬水平，落
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政
策。提高医务人员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期间的薪酬待遇。将医务人员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现实表现
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开辟工
伤认定绿色通道，保障医务人员及
时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通知明确，各地卫生健康、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要加
强协调配合和工作指导，确保各项
保护关心爱护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各地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贯彻落实保
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政策措施的责
任主体，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细
化完善工作措施，切实保障落实医
务人员权益。

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制将建立


